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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Eigentum，property)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

概念。一方面，它自柏拉图起就已经成为西方政治

法律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它在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尤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居于核心位置，马

克思、恩格斯不但用它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而

且用它来解释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关系。不过，在

马克思那里，所有权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它不

但在内涵上不断丰富，而且适用范围也从单纯的法

律哲学逐渐延伸到了历史哲学。本文的目的一是

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阐明这种具有范式转换

意义的发展；二是分析这种转化发生的内在逻辑，

最后分析这种发展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

价值和意义。

一、从所有权论到所有制形态史论

所有权的历史悠久，不同时期的诸多政治哲学

家曾提出和发展了各自的所有权理论。但在我看

来，如果对其进行类型学分析，那么马克思之前繁芜

复杂的所有权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公有制

和私有制。关于公有制，最具代表性的是柏拉图。

在《国家篇》《政治家篇》和《法篇》中，柏拉图都主张

公有制、排斥私有制。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认为

“理想的国家”在人和物等方面都应该实行“公有”，

“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

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

的房屋或仓库”，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由城邦统一供

给，而且保持在一种适中的量度上，以避免城邦居民

尤其是护卫者“同世俗的金银混杂在一起而受到沾

污”。[1](P130)他甚至认为，妇女和儿童都应该实行公有

制。尽管由于现实的原因，柏拉图在晚年著作中政

治立场有所转变，从人治转向了法治，但他“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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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反对私有制，坚持公有制的理想”。 [2] (P940)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尽管受到了古今众多思想家的

反对，但他的公有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了

近现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2](P943)最早反对柏拉图

公有制理论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认

为，不管是基于人性还是品德培养，都应该坚持私

有制。[3](P54-56)

但是，私有制理论在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和法

哲学中没有真正得到凸显，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分

析，这与城邦的政治共同体属性和公民身份等要素

密切结合在一起。随着共同体的解体和市民社会的

形成，私人所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私有制理论也发

展出了“法律权利论”和“自然权利论”。

“法律权利论”是指，所有权必须得到他人“承

认”(Anerkennung)，因为它体现的是以“物”为中介的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由于与“物”关联在一起，私

有产权就是“实现了的外在自由”，即“他人通过承认

授予占有者作为拥有和行使权利之主体的人格身

份”。进而言之，尽管所有权是“通过‘自然法则’建

构起来的，但只有在公共的合法权状态下才是合乎

法权的”。②其中，法律乃是最重要的授权。“自然权

利论”则把财产的所有权视为一种自然或“天赋的”

权利，它产生于自然状态，但因为具有先天的正当

性，所以在政治社会应该得到更充分的保护。所有

权的物质对象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全世界的土地，但

只有人把自己的劳动渗透其中才能够自然而然地占

有它。劳动作为“中介”成了“创造财产权的充分必

要条件”，[4](P78)同时也为所有权的私人性质提供了辩

护。“开拓或耕种土地是同占有土地结合在一起

的。前者给予后者以产权的根据。而人类生活的

条件既需要劳动和从事劳动的资料，就必然地导致

私人占有。”[5](P23)

黑格尔的所有权理论既是对西方传统财产权理

论的继承，更是对它们的超越和发展。一方面，黑格

尔把所有权设定为其权利哲学的核心内容，不但把

它置于客观精神的开端，而且认为它在家庭、市民社

会和国家中会现实化。另一方面，所有权不再是一

个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在概

念层面，所有权会从抽象概念向具体概念运动以便

现实化；在社会层面，财产权会从家庭的共有财产向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私有财产发展。正是财产权让人

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认为它

不但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而且包含了丰富的唯物主

义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具有物质性的所有权

才为马克思“颠倒”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提供了可能。

总之，人们主要是在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使

用所有权概念。尽管人们区分了公有制和私有制

两种类型，但整体看来，传统所有权理论具有以下

特点：一是单一性，即它主要作为法哲学和政治哲

学概念来使用；二是非历史性，人们往往是在社会

契约论等理论框架内讨论所有权，尽管其中包含

了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的转变，但这种转变是

在人为设定的抽象理论框架内实现的，没有真正

纳入社会历史之中。黑格尔注意到了所有权的发

展变化，但在他那里，这种发展变化也不过是绝对

精神的发展。

问题是，马克思是继承还是超越了传统的所有

权理论，或者说，他是如何超越或发展传统所有权理

论的？不管是早期思想，还是成熟著作，当论及所有

权及其相关问题时，马克思都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过

所有权理论。在《论犹太人问题》等早期著作中讨论

市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时，马克思主要是在法

律层面使用私人所有，比如他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一

种基本人权。[6](P36-46)在晚年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

马克思也经常在法律层面使用所有权，比如在谈到

公平和正义时，他仍然把所有权关系和法的关系等

同使用。[7](P279)在谈到动产这种最初财产(Eigent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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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时，他直接承接了洛克等人的理论，认为财产就

是对土地的占有。[7](P484-485)

不过，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讨论所有权时，他们仍然是在法律意义上使用这一

概念，但是给予了发展。③在MEGA2 Ⅰ/5卷的残篇3
(H7)中，他们不再泛泛地使用所有权(Eigentum)，而是

开始讨论“部落所有制”(das Stammeigenthum)、“古典

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das antike Gemei⁃
nde-&Staatseigenthum)和“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

(dasfeudale oder standische Eigenthum)等三种具体的

所有制形式。[6](P521-522)在《费尔巴哈》章提出并详细讨

论的所有制理论，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更

进一步发展，其中最经典的表达是，“大体说来，亚细

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

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

代”。 [8](P592)即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制形态理

论最终发展为社会形态理论，形成了著名的社会发

展“五形态”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的成

熟著作中，所有权已经转变为所有制，形成了日本学

者所说的“所有制形态史论”。

在笔者看来，从所有权到所有制的转变，一方面

维持了概念自身的稳定性，即仍然以“所有”为核心

内容，这就保留了“所有权(制)”的法律层面的意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说过，“社

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

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

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8](P591)换言之，所有制及

其相关的生产关系仍然具有法律层面的含义，所有

制就是财产所有权。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所有权理

论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理论模型，而是与

具体的社会形态发生了耦合，从而使所有权成为具

有社会历史属性的所有制，在此意义上，所有制又不

能等同于财产所有权。

“所有”经过马克思的发展开始具有双层内涵，

一是传统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它主要体现的是人

对物的占有关系；二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所有制，它

借助人与物的关系来体现人与人的支配关系。可以

说，马克思基于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发展出的

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所有制理论，这种发展具有“范式

转换”意义，因为所有制理论开始具有了历史性和革

命性，能够对社会历史发展提供科学阐释。

二、所有制形态史论形成的因与果

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是为私有财产的

正当性提供辩护的。因此，所有权理论往往被等同

于私有制理论。当柏拉图注意到私有财产在城邦政

治中的消极作用，并认为是私有财产导致了理想的

贤人政制向荣誉政制、民主政制等不断蜕化，波普尔

等人立即将其斥为“极权主义”。 [9](P229)然而，作为最

早区分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思想家，柏拉图最终囿于

社会历史的局限，未能把这两种所有制类型纳入社

会历史发展之中。

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具有“范式转换”意义，既

是其关注社会现实的结果，也有解决《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之内在矛盾的理论原因。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关注“异化劳动”，它的内在矛

盾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最终又是以何种方式克服这

一矛盾的，或者说这一矛盾的克服与“新的”所有制

理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注“异化

劳动”，既是对《莱茵报》时期遇到的“利益难题”的进

一步思考，也是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颠倒市民

社会和国家关系后的必然。当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

的双重逻辑中，借助“论犹太人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而真正转向市民社会并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后，

那么市民社会中最直观的现象即异化劳动就必然成

为其揭开历史之谜的切入点。尽管异化劳动理论并

非成熟思想，然而它却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

行全面批判的经济学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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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马克思分析异化劳动时，他在经济学—

哲学上遇到了理论难题，即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在

逻辑上孰先孰后。由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关于这一问题论述的模糊性，结果出现了

不同的解读，并最终构成了关于马克思是否存在

“aporia”(循环论证)的争论。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存在“循环

论证”，一方面“马克思的本来意图是从异化劳动推

出私人所有”，另一方面，“《第一手稿》的最后他又不

得不试图从私人所有推出异化劳动”。[10](P195)“循环论

证”出现的原因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存在着内在

的结构性矛盾，它本质上是建立在“孤立的个人”基

础之上的“主客体关系结构”，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

定作为“自然的异化”即“事物的异化”仅仅涉及劳动

主体对自然的改造，“与社会制度无关”；[11](P68)“私人

所有”即私有制却具有“社会关系”之维，这二者之间

存在着逻辑鸿沟。[10](P195)

为解决这一“循环论证”。该学者把私人所有区

分为“私人所有Ⅰ”和“私人所有Ⅱ”，同时把异化劳

动区分为“异化劳动Ⅰ”和“异化劳动Ⅱ”。这是因

为，当马克思提出“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

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

的”？ [6](P168)时，他已经在追问人们如何让“异化劳动

Ⅰ”向“异化劳动Ⅱ”转换。但这个转换必须通过引

入“私人所有Ⅰ”和“私人所有Ⅱ”来实现。只有借助

这种区分，才能够最终建构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框

架即“异化劳动Ⅰ→私人所有Ⅰ→异化劳动Ⅱ→私

人所有Ⅱ”，其中包括三个具体的阶段，即“异化劳动

Ⅰ→私人所有Ⅰ”“私人所有Ⅱ→异化劳动Ⅱ”和“异

化劳动Ⅱ→私人所有Ⅱ”。在他看来，这是马克思解

决“循环论证”的最终方案，同时，它也能够弥合“从

孤立人到社会”的断裂问题。[10](P199-207)这尽管指明了

一种解决该问题的方向，但没有进一步深入历史的

向度。

实际上，国内有学者早已注意到了异化劳动与

私有制(即私人所有)之间的“循环论证”问题，并试图

在理论上予以解决。不同的是，他们区分了异化劳

动，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作为与

私有制不可分的异化劳动”和“产生私有制的异化劳

动”两种类别，前者“离不开私有制，它同私有财产一

起存在和发展，并处在相互关系之中”，后者则“限于

私有制”。[12](P214)通过区分异化劳动的视角解决“循环

论证”问题，这是一种富有启发的解释，但还可以在

所有制问题上进行探索。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同的私有制形式

同样值得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尤其是“第

一手稿”的内容表明，马克思已经提出了两种私人所

有，即“封建地产”和以资本为基础的“大地产”。封

建地产实际上“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

人们的统治”，[6](P150)大地产则是“必然以资本的形式

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因资

本运动的规律而破产或兴起的所有者本身的统

治”。[6](P151-152)“封建地产”和“大地产”之间是一种前

后相继关系，即以人身依附关系为重要特征的封建

地产最终必然会“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

商品”，以前作为人身依附关系表征的“所有者和劳

动者之间的关系”也最终因竞争发展为“剥削者和被

剥削者的国民经济关系”。实际上，封建地产就相当

于所谓的“私人所有Ⅰ”，大地产指的则是“私人所有

Ⅱ”，前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根源，后者才

是最终让整个市民社会都“要服从于工业资本的权

力”。④正是这种资本造成的“国民经济的事实”，成

了“异化劳动”理论的起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毕竟只是马克思初步

涉及经济学领域，因此在私人所有形式上仍然局限

在“地产”这种单一形式上。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

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所有制形式进

行了更加系统的论述。其中，他不但看到，“分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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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

形式”，[6](P521)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出现了“部落所有制”

“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和“封建的

或等级的所有制”等不同类型，而且注意到了私人所

有的起源和发展，意识到“财产发展的起点都是公社

财产或部族财产，而真正的私有财产到处都是因篡

夺而产生的”。马克思甚至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导

致了分工的发展，分工的发展导致了私有制的形成

和发展，当然也推动了私有制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

主义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分工本身就包含着“资本

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资料——的分配”，进而言

之，基于分工的分配必然会导致“资本在各个所有

者之间的劈分”和“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那么

“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历史上逐渐呈

现也就具有了某种内在必然性。 [6](P579)据此不难推

测，当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结尾处写下“土地所

有制。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

制”[6](P587)等提纲式内容时，他试图阐述的就是已有的

所有制形态在历史上是如何次第出现和前后相继发

展的。

总之，笔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具

有“范式转型”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明确赋予了所有制以历史维度。只有如此，

才能把分工引入所有制的历史形态分析中，也只有

分工自身蕴含的“劈分”和“分裂”才能真正解释前资

本主义私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演进，从而从根

本上解决所谓的私人所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循

环论证”问题。

三、所有制形态史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马克思对所有制理论的发展，尽管客观上解决

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的“循环论证”问

题，但他从法律层面的所有权向社会历史层面的所

有制进行转迻的价值绝非仅仅局限于此，这种转迻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所有制理论的这种“范式转换”体现了马

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众所周知，马

克思曾言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哲学信

仰清算”任务。 [8](P593)这个思想清算的过程表面上看

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但其内在批判的并不是某

个具体的流派，毋宁说是针对把社会变革手段限定

在理论层面的思想批判或政治解放。青年马克思受

赫斯和卢格等青年黑格尔派影响巨大，因此他最初

的批判也主要局限在政治批判，并首先将批判矛头

指向了历史法学派和黑格尔法哲学。在这个阶段，

马克思也主要是在法律层面讨论所有权或所有制

的。在恩格斯和赫斯的影响下，马克思认识到了国

民经济学批判在社会批判和人类解放中的重要作

用，因此将研究对象转向了国民经济学的经验现实，

此时论及所有制问题时，就必然会从抽象的法权层

面转向具体的社会历史维度。此前的研究大多数从

宏观层面即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二元结构来讨论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而得出了他通过“颠倒”黑格

尔政治哲学结构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最终走向

历史唯物主义。然而，这种思想“颠倒”发生的具体

机制则鲜有人论及。在我看来，马克思在所有制问

题上的“范式转换”恰恰揭示了他“颠倒”黑格尔思想

的精准切入点。具体说来，马克思把法律层面的所

有权发展为社会历史层面的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把

研究的视角从政治—国家层面转移到了市民社会和

现实历史层面，对抽象法权的关注转向了对社会实

践以及劳动实践的关注。在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

义进程中，由异化劳动推动的所有权理论的发展起

到了关键作用。

其次，所有制理论被赋予的社会历史内涵为马

克思的新历史观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之前

的历史观主要是从唯心主义出发解释社会历史发展

的。毋庸置疑，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深受黑格尔影响，

但黑格尔在论述世界历史的发展时，把最终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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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明确为以自由之名呈现出来的绝对精神的发展。

黑格尔以享有自由人数的多寡来判断历史发展阶段

的高低，享有自由人数最少的东方社会处在历史发

展的最低阶段，所有人享有自由的日耳曼社会则是

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自由不过是绝对精神的

外在表现，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才明确提出，“世界历

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

展”。 [13](P72)当绝对精神成为社会政治世界历史的根

本动力和基础时，所有权也就只能在抽象层面予以

讨论，它甚至成了作为绝对精神发展之环节的客观

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能够超越黑格尔和费

尔巴哈，把唯物主义思想彻底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

最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发展出了一种所有制形态史

论。反过来说，当所有制具有自身的历史时，意味着

它必然会与生产力、分工等唯物主义因素紧密联系

到了一起。当马克思从历史维度考察所有制，而不

是从法律层面的所有权时，他实际上就已经为历史

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在此意义

上，所有制形态史论的提出和发展直接促使历史唯

物主义的形成和完善。

所有制理论的发展有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完

善，最典型例证是它连接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

而使得二者之间辩证关系得到了具体呈现。这是因

为，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结构

性关系，但他并没有断然放弃经济和政治的二元结

构，毋宁说，他的所有制理论兼容了政治—法律维度

和社会历史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把所有权设定成

了联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从而使经济基

础能够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同时，由于所有权本身

也是法律概念，因而它只要发挥法律职能，也就意味

着它对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起到了反作用。

最后，所有制形态史论所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

规律，科学地证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

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8](P43)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是马

克思最重要的任务，但批判的目的在于建设，批判私

有制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能够消灭“异化劳动”抑或

剥削制度的新社会。换言之，新社会就是要建立扬

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以便让所有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

展的所有制。而这是随着马克思所有制形态史论的

提出最终实现的，亦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在扬

弃历史上各种所有制，同时“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

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

建立个人所有制(das individuelle Eigenthum)”。[14](P874)

马克思之所以要“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因为其中的

“个人”(individuelle)既强调了市民社会确立起来的

个人的主体性，同时也因为保留了强调公有制的共

同体要素，避免了因私有制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

“劈分”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对立。

当然，马克思在所有制理论上的“范式转换”，其

意义绝不仅仅局限在理论层面，它同时也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尤其是由此发展出来的“重建个人所有

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脱贫攻

坚和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

注释：

①“Eigentum”(property)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乃至西方

政治哲学著作中，往往在不同语境中被分别译为“所有权”“所

有制”。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日本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引入和兴起，有的学者为了对比研究“Eigentum”

“Aneignung”“Besitz”等概念，还分别把这些概念译为“所有”

“领有”“占有”等。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将根据具体语境采取

“所有权”“所有制”和“所有”等译法。相关研究可参见韩立

新：《〈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参见李普斯坦：《强力与自由——康德的法哲学和政治

哲学》，毛安翼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94-95页。关

于康德的所有权理论，主要参见他的《伦理学讲义》和《法权的

形而上学基础》等著作。

③本文在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简
写为《费尔巴哈》章)时将大量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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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Proper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ng Guixian

Abstract：Property(Eigentum)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legal
practice. However, both the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jurisprudence discuss it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
alism. Therefore, they only give a static and metaphysical theory of property. Marx inherit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property; furthermore, he develops the theory of property through explaining it in the level of economy and makes it
become historical. That is to say, Marx develops a new historical theory concerning the formation of property, which implies
two-fold meaning, legal and social historical. The new theory of property, on the one hand, can resolve the problem of "apo⁃
ria"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on the other hand, it driv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Marx; property;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考证版第Ⅰ部分第 5卷(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Deutsche
Ideologie. Manuskripte und Drucke.Marx-Engels-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5[M].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7.简写为MEGA[2] Ⅰ/5卷)。

④当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私人所有类型的

区分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循环论证”，但仍没有解决“封建

地产”向“大地产”转换的内在机制，实际上，这里涉及资本的

积累，尤其是关于本来积累和本源积累之间的关系。相关论

述参见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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